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为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完成了《珠海港高栏港区南水作业区鑫和件杂货码头及鑫和

3000DWT 件杂货码头改建通用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编制；2022 年 4 月完成初步设计，本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项

目环保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本工程落实了各项防止污染

和生态破坏的措施，落实了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纳入本项目环保投资。本

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1.2 施工简况 

本工程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为天津成科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由天津成科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 4 套移动雾炮机

的施工。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 

1.3 验收过程简况 

（1）2022 年 4 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珠海港高栏

港区南水作业区鑫和件杂货码头及鑫和 3000DWT 件杂货码头改建通用码头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2022 年 4 月 29 日，珠海市生态环境局以“珠环建表〔2022〕75 号）”

文予以批复。 

（3）2022 年 5 月由天津成科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本工程施工。 

（4）2022 年 5 月委托南京博元佳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5）2022 年 7 月 5 日，本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 

（6）2022 年 7 月 9 日～2022 年 7 月 10 日，开展了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工作； 

（7）2022 年 7 月，完成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的编制工作。 

（8）2022 年 7 月 21 日，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在珠海市组织召开珠海



港高栏港区南水作业区鑫和件杂货码头及鑫和 3000DWT 件杂货码头改建通用

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部门及规章制度的设立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成立有安全环保部，全面负责公司及各部门环境

保护监督与管理工作，制定有《环境保护管理实施细则》、《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定了巡

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制定了各类设备

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

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领导由生

产调度会安排解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

行。 

3..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已制定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了相应的应急物

资，本应急预案建立了应急领导小组和现场工作小组，明确了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时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3.3 环境监测计划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要求制定了环

境监测计划，目前已进行验收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各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4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4.1 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4.2 防护距离控制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本项目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5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